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复学申请表

	申请人
	
	学号
	

	所属学院
	
	专业班级
	

	申请

理由
	申 请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家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原休学

起止时间
	自     年    月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辅导员及医务所

意见
	辅导员意见：

辅导员：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医务所意见：

医务所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二级学院意见
	教务秘书： 

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学院负责人：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教务处

意见
	拟转入班级：
教务处经办人：   年  月  日
	教务处负责人：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备   注
	所有有效证明材料粘贴背面。

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交到教务处，一份学生所在学院留存。


说明：

    根据学院《全日制学生学籍管理》实施细则第四十五、第四十六条规定：

1、学生休学期满，应于学期开学前二周向所在学院提出复学申请，填写学生复学申请表。

2、休学期满超过二周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，按退学处理。

